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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 侨 大 学 文 件  
 

华大财〔2019〕37 号 
 

 

 

 

关于做好 2019 年财务决算工作的通知 
 

学校各单位： 

为做好学校 2019 年度财务决算工作，现将 2019 年度财务决

算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一、年终财务报账截止时间 

2019 年报账截止时间为 12 月 25 日 17 时，2020 年报账开始

时间为 2月 17 日。2019 年 12 月 26 日至 2020 年 2 月 16 日，财

务处将进行年终结转及决算、新年度经费指标下达等内部业务处

理，不对外办理业务。 

2019 年是学校实施政府会计制度第一年，涉及面广，账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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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变化大，年终结转及决算工作量大。请各单位避开 12 月份

报账高峰期，安排好时间尽快办理相关报账业务。同时，各单位

无正当理由不得跨年度报账。 

二、 项目清理 

1．年初预算下达项目。根据《关于编报 2019 年经费预算的

通知》（华大财〔2018〕40 号）的相关规定，将对年初预算下达

和年中调整的项目进行清理，年底收回项目余额。其中，历史项

目结余、分成收入类项目、个人科研类项目、委托代管类项目、

校外来款类项目除外。 

2.专项资金项目。财政专项资金项目，应在当年内完成项目

结算，以免财政资金被财政部收回。根据《关于编报 2019 年经

费预算的通知》（华大财〔2018〕40 号）精神，2019 年起，校内

修购专项的项目实施期限为一年，各项目余额在年底收回。由于

2019 年是学校实施政府会计制度第一年，对于正在执行的修购

项目，学校将根据学校资金情况和项目实际核定是否保留。申请

单位必须提供项目正在实施的合同复印件，并填写《华侨大学修

购专项资金项目余额保留申请表》（附件），于 2019 年 11 月 30

日前报送财务处项目管理科。 

三、借款清理 

请有借款的人员到财务处主页查询教工个人往来信息，按以

下要求办理结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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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备用金。单位借用的备用金，必须在 2019 年 12 月 25 日

前全部归还。需要再借者，待 2020 年再另行办理借用手续。 

2. 暂付款。暂付款包括其他应收款及各类预付账款。借款

人员应根据《华侨大学暂付款管理办法规定》的冲销期限及时办

理结算，原则上当年的借款当年结清，不能跨年度挂账。 

对于超过三个月的现金借款，六个月的转账借款，如有特殊

原因无法在本年度结算的，借款人需写出书面报告说明理由，重

新提出结算期限，经单位主管领导签署意见，在关账前报送财务

处。6月份发清理暂付款通知时，已提交过书面报告的，本次无

需再提供。对于超过时间未及时结算且未提供书面报告的，将暂

缓发放工资直至结算完毕。 

四、单位往来款项的清理 

1.未结款项。各单位与独立核算单位之间发生的未结款项

（派车费、住宿费、餐费、医疗药品费、自华园印象处购买办公

用品及纪念品等费用）年底必须结清，并于 12 月 25 日前到财务

处办理内部转账。 

2.外单位欠款。对于外单位拖欠的各类款项、各种费用，例

如水电费等，相关部门应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催收。 

五、收入分配结算 

1.学宿费催缴。各学院要做好学生学宿费等催缴工作，核对

学生缴费名单，以便做好年终学宿费的结算和 2020 年预算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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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安排。 

2.票据清算。各单位领用的各种票据尚未结清销号的，请于

12 月 25 日前办理收入入账及票据缴销手续。 

3.未分配收入结算。尚未分配的各项收入，须在 12 月 25

日前按照有关规定到收费及薪酬核算科结算分配收入。 

六、其他事项 

1.资产报表务必于 12 月 30 日前送会计核算一科进行账

务处理。 

2.材料出入库报表、贵重仪器结算报表务必于 12 月 19 日前

送会计核算二科进行账务处理。 

3.华文学院等合并报表单位应抓紧时间进行年终结转等相

关工作，并于 2020 年 1 月 15 日前报送相关报表。 

4.校内独立核算单位（含餐饮服务中心及各餐厅、校医院、

交通运输服务中心等）年末应及时做好报账、应收账款催收、资

产盘点等工作，并于2019年12月底将会计资料全部报送财务处，

以免影响财务年终结转及合并报表工作。 

 

附件：华侨大学修购专项资金项目余额保留申请表 

 

 

华 侨 大 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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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 10 月 2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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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华侨大学修购专项资金项目余额保留申请表 
项目名称  项目代码  

项目负责人  
申请保留余

额(元) 
 

要求保留资金

余额的理由及

事实依据 

注：必须提供项目正在实施的合同复印件，于 2019 年 11 月 30 日

前报送财务处，否则不予保留。 

要求保留的最

后期限 
注：不得超过 2020 年 9 月。 

项目单位签章 负责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

主管职能部门

审核意见 
负责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

财务处意见 负责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

制表人：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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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 

华侨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0 月 23 日印发 

 


